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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

６００１２２

股票简称：宏图高科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２－０１５

江苏宏图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

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没有否决或修改提案的情况

●

本次会议没有新提案提交表决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江苏宏图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年度股东大会于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０

日在

公司总部

２１

楼会议室以现场方式召开。 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合法授权代表

共

４

人，代表股份

２９１

，

３９３

，

７５０

股，占公司总股本

１

，

１３２

，

７８９

，

６００

股的

２５．７２ ％

。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受董事长袁亚非先生的委托，副董事杨怀珍

女士主持了会议，公司董事、监事及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出席了会议。 大会的召

开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江苏高的律师事务所唐建辉、张宇

坤律师见证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经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认真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了《宏图高科

２０１１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

同意

２９１

，

３９３

，

７５０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

反对

０

股；弃权

０

股。

（二）审议通过了《宏图高科

２０１１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

同意

２９１

，

３９３

，

７５０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

反对

０

股；弃权

０

股。

（三）《宏图高科

２０１１

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表决结果：

同意

２９１

，

３９３

，

７５０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

反对

０

股；弃权

０

股。

（四）审议通过了《宏图高科

２０１１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表决结果：

同意

２９１

，

３９３

，

７５０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

反对

０

股；弃权

０

股。

（五）审议通过了《宏图高科

２０１１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根据苏亚审［

２０１２

］

３０１

号《江苏宏图高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审计报告》，

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母公司净利润为

３６

，

３１６

，

９０６．９５

元， 提取法定盈余公积

３

，

６３１

，

６９０．７０

元， 加期初未分配利润后，

２０１１

年度累计可供股东分配的利润是

３０８

，

２７５

，

２５６．０１

元。

鉴于在目前货币政策持续从紧的背景下，为促进公司各项业务发展，缓解

公司在五一、暑期等黄金销售期的备货压力，拟使用本年度实现的利润及累计

未分配利润暂时用于补充流动资金。同意公司本年度不分配利润、不使用公积

金转增股本。

表决结果：

同意

２９１

，

３９３

，

７５０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

反对

０

股；弃权

０

股。

（六）审议通过了《关于续聘江苏苏亚金诚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为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续聘江苏苏亚金诚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为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审计机构，并

授权董事会决定其报酬。

表决结果：

同意

２９１

，

３９３

，

７５０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

反对

０

股；弃权

０

股。

（七）审议通过了《关于

２０１２

年继续为鸿国集团及其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

案》

因业务发展需要， 本公司及全资子公司宏图三胞高科技术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拟继续为鸿国实业集团有限公司及其子公司江苏鸿国文化产业有限公

司、美丽华实业（南京）有限公司提供银行融资额度合计为

１７０００

万元的第三方

连带责任担保。 鸿国集团及其子公司承诺为本公司及本公司的子公司提供不

低于

１７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的第三方连带责任担保。

因担保对象的实际控制人是本公司实际控制人的关联自然人， 上述担保

为对关联方提供担保。关联股东三胞集团有限公司、南京中森泰富科技发展有

限公司回避了本议案的表决。

表决结果：

同意

３２

，

４２７

，

１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

反对

０

股；弃权

０

股。

（八）审议通过了《关于修改

＜

公司章程

＞

的议案》

为更好地支持公司光电线缆业务的发展，提高业务招投标的竞争力，拟对

《公司章程》中部分条款作出如下修改：

原第十三条“经公司登记机关核准，公司经营范围是：计算机、打印机、网

络设备等信息类产品，计算机应用软件及系统工程集成，通信设备和光纤光缆

等各类电缆，激光音、视类产品，集成电路，电子元器件，照明电器的开发、生产

和销售（国家有专项规定的办理审批手续后经营）；铜材生产、销售。 技术咨询

服务。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和技术的进出口（国家限定公司经营或者禁止进出

口的商品和技术除外）。 承包境外机电工程和境内国际招标工程；上述境外工

程所需的设备、材料出口；对外派遣实施上述境外工程所需的劳务人员。 ”

现修改为“经公司登记机关核准，公司经营范围是：计算机、打印机、网络

设备等信息类产品，计算机应用软件及系统工程集成，通信设备、电线电缆、光

纤光缆及电缆光缆附件，激光音、视类产品，集成电路，电子元器件，照明电器

的开发、生产和销售（国家有专项规定的办理审批手续后经营）；铜材生产、销

售。 技术咨询服务。 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和技术的进出口（国家限定公司经营

或者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和技术除外）。 承包境外机电工程和境内国际招标工

程；上述境外工程所需的设备、材料出口；对外派遣实施上述境外工程所需的

劳务人员。 ”

表决结果：

同意

２９１

，

３９３

，

７５０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

反对

０

股；弃权

０

股。

（九）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公司独立董事薪酬的议案》

同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关于调整公司独立董事的提

案：

独立董事薪酬标准调整为

８

万元

／

年（税前）。 调整后的薪酬方案自该议案

经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实施。

表决结果：

同意

２９１

，

３９３

，

７５０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

反对

０

股；弃权

０

股。

三、律师见证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经江苏高的律师事务所唐建辉、张宇坤律师出席见证，并出

具了法律意见书。律师认为：公司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有关法律、行

政法规、《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出席本次会议人

员的资格、本次会议召集人的资格合法有效；本次会议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

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１

、经与会董事签字确认的股东大会决议；

２

、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３

、会议记录。

特此公告。

江苏宏图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二年四月二十日

股票代码：

６００９７８

股票简称：宜华木业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２－０１０

债券代码：

１２３０００

债券简称：

０９

宜华债

广东省宜华木业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无否决或修改提案的情况；

本次会议没有新提案提交表决。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广东省宜华木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２８

日召开第四届董事

会第十六次会议，会议决议召开公司

２０１１

年年度股东大会（以下简称“本次股东大会”），并

于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３０

日在《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和上海证券交

易所网站上分别刊登了 《广东省宜华木业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决议

公告暨召开

２０１１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次股东大会于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０

日上午

９

：

３０

在本

公司二楼会议厅以现场投票的方式召开。

本次股东大会参加表决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计

３

人，代表股份

２８５

，

０９４

，

６８２

股，占公

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１

，

１５２

，

６６２

，

７１８

股的

２４．７３％

。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公司董事长刘绍喜先生主持，公司董事、监事出席

本次股东大会，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股东大会。 国浩律师集团（广州）事务所李彩霞、

王志宏律师为本次股东大会进行见证。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

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决议合法、有效。

二、提案审议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并参加表决的股东及代理人，以记名投票的表决方式，会议形成如

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的议案》；

该议案的表决结果为：

赞成票 反对票 弃权票 赞成比例

（

％

）

是否通过

２８５

，

０９４

，

６８２ ０ ０ １００

是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该议案的表决结果为：

赞成票 反对票 弃权票 赞成比例

（

％

）

是否通过

２８５

，

０９４

，

６８２ ０ ０ １００

是

（三）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该议案的表决结果为：

赞成票 反对票 弃权票 赞成比例

（

％

）

是否通过

２８５

，

０９４

，

６８２ ０ ０ １００

是

（四）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该议案的表决结果为：

赞成票 反对票 弃权票 赞成比例

（

％

）

是否通过

２８５

，

０９４

，

６８２ ０ ０ １００

是

（五）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根据广东正中珠江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年度审计结果， 本年度归属母公司

２０１１

年

度净利润为

２５０

，

５９９

，

１９２．８２

元，

２０１０

年度结转过来未分配利润

１

，

１２９

，

６９７

，

４３５．０２

元，扣除根

据

２０１０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向全体股东派发的现金股利

５７

，

６３３

，

１３５．９０

元， 以及按有关规定

提取的

１０％

法定盈余公积

２３

，

３５６

，

７１７．２８

元，

２０１１

年度可供股东分配的利润为

１

，

２９９

，

３０６

，

７７４．６６

元。公司拟以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的总股本

１

，

１５２

，

６６２

，

７１８．００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派

０．５０

元（含税），共派现金股利

５７

，

６３３

，

１３５．９０

元。 剩余利润

１

，

２４１

，

６７３

，

６３８．７６

元结转下

一年度。 本次不实施送股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该议案的表决结果为：

赞成票 反对票 弃权票 赞成比例

（

％

）

是否通过

２８５

，

０９４

，

６８２ ０ ０ １００

是

（六）审议通过了《关于续聘广东正中珠江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为公司审计机构及

审计费用的议案》；

公司决定续聘广东正中珠江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为本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会计报表审计

机构，聘期为一年，审计费用为人民币

１１０

万元。

该议案的表决结果为：

赞成票 反对票 弃权票 赞成比例

（

％

）

是否通过

２８５

，

０９４

，

６８２ ０ ０ １００

是

（七）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广东正中珠江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为公司内部控制审

计机构的议案》；

公司决定续聘广东正中珠江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为本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内部控制审计

机构，公司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确定审计费用标准。

该议案的表决结果为：

赞成票 反对票 弃权票 赞成比例

（

％

）

是否通过

２８５

，

０９４

，

６８２ ０ ０ １００

是

（八）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发行短期融资券的议案》。

该议案的表决结果为：

赞成票 反对票 弃权票 赞成比例

（

％

）

是否通过

２８５

，

０９４

，

６８２ ０ ０ １００

是

三、律师见证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经国浩律师集团（广州）事务所李彩霞、王志宏律师现场见证，并出具了

如下法律意见：“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与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表决程序和表决

结果均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和 《公司章程》的规定，

本次股东大会的决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１．

经出席会议董事确认的股东大会决议；

２．

律师对本次股东大会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备查文件查阅途径：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或者公司所在地证券部。

特此公告。

广东省宜华木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１

日

股票代码：

６００９７８

股票简称：宜华木业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２－０１１

债券代码：

１２３０００

债券简称：

０９

宜华债

广东省宜华木业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无否决或修改提案的情况；

本次会议没有新提案提交表决。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广东省宜华木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２３

日召开第四届董事

会第十五次会议，会议决议召开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以下简称“本次股东

大会”），并于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２４

日在《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和

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上分别刊登了 《广东省宜华木业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五

次会议决议公告暨召开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以及于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１６

日刊登

了 《广东省宜华木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２０１２

年度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提示性公

告》。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网络投票及独立董事征集投票相结合的方式相结合的

方式召开。 现场会议于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０

日下午

２

：

３０

在公司二楼会议厅召开，网络投票时间为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０

日上午

９

：

３０－１１

：

３０

，下午

１

：

００－３

：

００

。

本次股东大会参加表决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计

４６

人，代表股份

３０４

，

３２７

，

１８８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１

，

１５２

，

６６２

，

７１８

股的

２６．４０％

。 其中出席现场会议表决的股东

及委托代理人共

１

人， 代表股份为

２８４

，

６７３

，

４１１

股， 占公司股份总数

１

，

１５２

，

６６２

，

７１８

股的

２４．７０％

；参加网络表决的股东共计

４５

人，代表股份为

１９

，

６５３

，

７７７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

１

，

１５２

，

６６２

，

７１８

股的

１．７１％

；此外，本次会议没有股东委托独立董事投票。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公司董事长刘绍喜先生主持，公司董事、监事出席

本次股东大会，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股东大会。 国浩律师集团（广州）事务所李彩霞、

王志宏律师为本次股东大会进行见证。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

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决议合法、有效。

二、提案审议情况

本次会议以记名投票的表决方式，审议通过了以下事项，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表决结

果汇总如下：

（一）逐项审议通过了《广东省宜华木业股份有限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

１．０１

本激励计划的管理机构

表决结果为：赞成票

３０３

，

７０２

，

７２８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９．７９％

；反对票

５８５

，

１６０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１９％

；弃权票

３９

，

３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２％

。

１．０２

本激励计划的激励对象

表决结果为：赞成票

３０３

，

７０２

，

７２８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９．７９％

；反对票

５８５

，

１６０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１９％

；弃权票

３９

，

３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２％

。

１．０３

激励工具及标的股票的种类、来源、数量和分配

表决结果为：赞成票

３０３

，

７０２

，

７２８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９．７９％

；反对票

５８５

，

２６０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１９％

；弃权票

３９

，

２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２％

。

１．０４

本激励计划的有效期、禁售期和解锁期

表决结果为：赞成票

３０３

，

７０２

，

７２８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９．７９％

；反对票

５８５

，

１６０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１９％

；弃权票

３９

，

３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２％

。

１．０５

标的股票的授予及解锁的条件及程序

表决结果为：赞成票

３０３

，

７０２

，

７２８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９．７９％

；反对票

５８５

，

１６０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１９％

；弃权票

３９

，

３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２％

。

１．０６

限制性股票授予数量和授予价格的调整

表决结果为：赞成票

３０３

，

７０２

，

７２８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９．７９％

；反对票

５８５

，

１６０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１９％

；弃权票

３９

，

３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２％

。

１．０７

公司回购激励对象限制性股票的原则

表决结果为：赞成票

３０３

，

７０２

，

７２８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９．７９％

；反对票

５８５

，

１６０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１９％

；弃权票

３９

，

３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２％

。

１．０８

本激励计划的变更和终止

表决结果为：赞成票

３０３

，

７０２

，

７２８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９．７９％

；反对票

５８５

，

１６０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１９％

；弃权票

３９

，

３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２％

。

１．０９

公司和激励对象的权利和义务

表决结果为：赞成票

３０３

，

７０２

，

７２８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９．７９％

；反对票

５８５

，

１６０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１９％

；弃权票

３９

，

３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２％

。

１．１０

股权激励的会计处理及对公司经营业绩的影响

表决结果为：赞成票

３０３

，

７０２

，

７２８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９．７９％

；反对票

５８５

，

１６０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１９％

；弃权票

３９

，

３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２％

。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相关

事宜的议案》；

该议案的表决结果为： 赞成票

３０３

，

６９１

，

２１８

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９．７９％

；反对票

５６９

，

２７０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１９％

；弃权票

６６

，

７００

股，占出

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２％

。

（三）审议通过了《广东省宜华木业股份有限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办法》。

该议案的表决结果为： 赞成票

３０３

，

６９１

，

７２８

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９．７９％

；反对票

５６２

，

４６０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１８％

；弃权票

７３

，

０００

股，占出

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３％

。

三、律师见证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经国浩律师集团（广州）事务所李彩霞、王志宏律师现场见证，并出具了

如下法律意见：“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与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表决程序和表决

结果均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和 《公司章程》的规定，

本次股东大会的决议合法、有效。 ”

四、备查文件

１．

经出席会议董事确认的股东大会决议；

２．

律师对本次股东大会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备查文件查阅途径：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或者公司所在地证券部。

特此公告。

广东省宜华木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１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５８８

证券简称：史丹利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１７

史丹利化肥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

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史丹利化肥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或

“

本公司

”）

２０１１

年

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已获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１９

日召开的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股东大

会审议通过

，

现将权益分派事宜公告如下

：

一

、

权益分派方案

本公司

２０１１

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

：

以公司现有总股本

１３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为基数

，

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派

２．００

元人民币现金

（

含税

；

扣

税后

，

个人

、

证券投资基金

、

ＱＦＩＩ

、

ＲＱＦＩＩ

实际每

１０

股派

１．８０

元

；

对于

ＱＦＩＩ

、

ＲＱＦＩＩ

外的其他非居民企业

，

本公司未代扣代缴所得税

，

由纳

税人在所得发生地缴纳

）；

同时

，

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转

增

３

股

。

分红前本公司总股本为

１３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

，

分红后总股本增至

１６９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

。

二

、

股权登记日与除权除息日

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

：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７

日

，

除权除息日为

：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２

日

。

三

、

权益分派对象

本次分派对象为

：

截止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７

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

后

，

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

（

以下简称

“

中国

结算深圳分公司

”）

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

四

、

权益分派方法

１

、

本次所送

（

转

）

股于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２

日直接记入股东证券账户

。

２

、

本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现金红利将于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２

日通过股东托管证券公司

（

或其他托管机构

）

直接划入其

资金账户

。

五

、

本次所送

（

转

）

的无限售流通股的起始交易日为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２

日

。

六

、

股份变动情况表

本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后

，

公司的股份总数为

１６９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

。

股本结构变动如下

：

单位

：

股

本次变动前 本次变动增减

（

＋

，

－

）

本次变动后

数量 比例

发行

新股

送股

公积金

转股

其他 小计 数量 比例

一

、

有限售条件股份

９７

，

５００

，

０００ ７５．００％ ２９

，

２５０

，

０００ ２９

，

２５０

，

０００ １２６

，

７５０

，

０００ ７５．００％

１

、

国家持股

２

、

国有法人持股

３

、

其他内资持股

９７

，

５００

，

０００ ７５．００％ ２９

，

２５０

，

０００ ２９

，

２５０

，

０００ １２６

，

７５０

，

０００ ７５．００％

其中

：

境内非国有法人

持股

６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４．６２％ １

，

８００

，

０００ １

，

８００

，

０００ ７

，

８００

，

０００ ４．６２％

境内自然人持股

９１

，

５００

，

０００ ７０．３８％ ２７

，

４５０

，

０００ ２７

，

４５０

，

０００ １１８

，

９５０

，

０００ ７０．３８％

４

、

外资持股

其中

：

境外法人持股

境外自然人持股

５

、

高管股份

二

、

无限售条件股份

３２

，

５００

，

０００ ２５．００％ ９

，

７５０

，

０００ ９

，

７５０

，

０００ ４２

，

２５０

，

０００ ２５．００％

１

、

人民币普通股

３２

，

５００

，

０００ ２５．００％ ９

，

７５０

，

０００ ９

，

７５０

，

０００ ４２

，

２５０

，

０００ ２５．００％

２

、

境内上市的外资股

３

、

境外上市的外资股

４

、

其他

三

、

股份总数

１３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１００％ ３９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３９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１６９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１００％

七

、

调整相关参数

本次实施送

（

转

）

股后

，

按新股本

１６９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摊薄计算

，

２０１１

年年度

，

每股净收益为

１．６６

元

。

八

、

咨询方式

咨询机构

：

史丹利化肥股份有限公司证券部

咨询地址

：

山东省临沂市临沭县常林东大街东首

咨询联系人

：

胡照顺

咨询电话

：

０５３９－６２６３６２０

传真电话

：

０５３９－６２６３６２０

特此公告

。

史丹利化肥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一二年四月二十日

万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公司督察长变更的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２０１２年４月２１日

１．

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管理公司名称 万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

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

》、《

证券投资基金行业高级管理人

员任职管理办法

》

高管变更类型 督察长变更

注：任职事项经本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

１２

次会议审议通过。

２．

新任高级管理人员的相关信息

新任高级管理人员职务 督察长

新任高级管理人员姓名 李振伟

是否经中国证监会核准取得高管

任职资格

是

中国证监会核准高管任职资格的

日期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１６

日

任职日期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１

日

过往从业经历

中共党员

，

大学本科

，

学士学位

，

高级经济师

。

１９９８

年

６

月起从事证券

监管工作

，

先后任证监会济南证管办党委办公室

、

上市处主任科员

，

证

监会济南证管办上市处

、

机构处副处长

，

证监会山东证监局机构处副

处长

、

处长

，

本公司总经理

、

监事会主席等职

。

取得的相关从业资格 基金从业资格

国籍 中国

学历

、

学位 本科

、

学士

３

离任高级管理人员的相关信息

离任高级管理人员职务 督察长

离任高级管理人员姓名 甘世雄

离任原因 因个人原因离职

离任日期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１

日

４

、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李振伟先生未曾被监管机构予以行政处罚或采取行政监管措施，其任职

事项均已按规定向中国证监会及上海证监局报告，其督察长任职资格和任职

事项的核准文号为：中国证监会证监许可［

２０１２

］

５１２

号。

万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年４月２１日

万家货币市场证券投资基金暂停申购（转换转入、定期定额投资）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２０１２年４月２１日

１

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万家货币市场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万家货币

基金主代码

５１９５０８

基金管理人名称 万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和万家货币市场基金基金合

同的有关规定

暂停相关业务的起始

日

、

金额及原因说明

暂停申购起始日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６

日

暂停转换转入起始日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６

日

暂停定期定额投资起

始日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６

日

暂停申购

（

转换转入

）

的原因说明

根据

《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

２０１２

年部分节假日安

排的通知

》，

２０１２

年五一假期安排为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９

日至

５

月

１

日

。

为保护投资人利益

，

公平对待持

有人

恢复相关业务的日期

说明

恢复申购日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２

日

恢复转换转入日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２

日

恢复定期定额投资起

始日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２

日

２

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敬请投资者及早做好交易安排，避免因交易跨越假期带来不便。

投资者可通过本基金各代销机构及以下途径咨询有关详情：

（

１

）万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网站：

ｗｗｗ．ｗｊａｓｓｅｔ．ｃｏｍ

（

２

）万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客户服务热线：

９５５３８

转

６

；

０２１－６８６４４５９９

；

４００－８８８－０８００

本基金自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２

日起恢复办理正常申购业务。 届时将不再另行公告。

特此公告。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００５

证券简称：德豪润达 编号：

２０１２

—

２３

广东德豪润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所持公司

股份部分解除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广东德豪润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１５

日披露了《关于

控股股东股份质押的公告》（公告编号：

２０１０－５０

）， 公司的控股股东珠海德豪电器有限公

司（现已迁址更名为“芜湖德豪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芜湖德豪投资”）将所持公司股

份

６６

，

６７８

，

４００

股质押给了芜湖市鸠江建设投资有限公司，质押登记日为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１１

日。

近日，公司接到芜湖德豪投资的通知，其所持公司股份中已质押股份的一部分

２２

，

１５２

，

３００

股已解除质押， 并已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了解除股份质押手续，

解除质押日为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１８

日。 本次解除质押的股份占公司总股本

５８

，

３２０

万股的

３．８０％

。

德豪投资共持有本公司股份

１２２

，

６７８

，

４００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２１．０４％

。 本次部分解除

质押后，德豪投资所持公司股份中已质押股份为

４４

，

５２６

，

１００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７．６３％

。

特此公告。

广东德豪润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二年四月二十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００５

证券简称：德豪润达 编号：

２０１２

—

２４

广东德豪润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举行

２０１１

年年度报告网上

说明会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广东德豪润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将于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２

日（星期三）下午

１５

：

００－１７

：

００

在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提供的网上平台举行

２０１１

年年度报告网上说明

会，本次说明会将采用网络远程方式举行，投资者可登陆投资者互动平台（

ｈｔｔｐ

：

／／ｉｒｍ．ｐ５ｗ．

ｎｅｔ

）参与本次说明会。

出席本次说明会的人员有：公司董事长王冬雷先生，独立董事贺伟女士，总经理姜运

政先生，副总经理、财务总监张刚先生，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邓飞先生，公司保荐代表人

于凌雁先生。 欢迎广大投资者积极参与！

特此公告。

广东德豪润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

一二年四月二十日

国泰货币市场基金

２０１２

年“五一”假期前暂停申购、转换转入业务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２０１２年４月２１日

１．

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国泰货币市场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国泰货币

基金主代码

０２０００７

基金管理人名称 国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

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

》、《

国泰货币市场基金合同

》、《

国泰货币市场基

金招募说明书

》

等相关文件的规定

。

暂停相关业务的起

始日

、

金额及原因说

明

暂停申购起始日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５

日

暂停转换转入起始日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５

日

暂停申购

（

转换转入

）

的原

因说明

根据证监会

《

关于

２０１２

年部分节假日放假和休市安排

有关问题的通知

》（

证监办发

［

２０１１

］

１０３

号

）

及沪深证券

交易所休市安排

，

保护基金份额持有人的利益

。

２．

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

１

）本基金暂停申购和转换转入业务期间，本基金的转出、赎回

等业务和本公司管理的其他开放式基金的各项交易业务照常办理。

自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２

日起，本基金将恢复办理正常申购和转换转入业务，届

时将不再另行公告。

（

２

）根据中国证监会 《关于货币市场基金投资等相关问题的通

知》（证监基金字［

２００５

］

４１

号）的规定“当日申购的基金份额自下一工

作日起享有基金的分配权益； 当日赎回的基金份额自下一工作日起

不享有基金的分配权益”。

（

３

）敬请投资者做好相关安排，避免因交易跨越假期带来不便。

（

４

）如有疑问，请拨打本公司客户服务电话

４００－８８８－８６８８

，

０２１－

３８５６９０００

或登录本公司网站

ｗｗｗ．ｇｔｆｕｎｄ．ｃｏｍ

获取相关信息。

特此公告。

国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零一二年四月二十一日

华夏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２０１２年４月２１日

１

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管理公司名称 华夏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

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

》

高管变更类型 新任基金管理公司副总经理

２

新任高级管理人员的相关信息

新任高级管理人员职务 华夏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新任高级管理人员姓名 林浩

是否经中国证监会核准取得

高管任职资格

是

中国证监会核准高管任职资

格的日期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１８

日

任职日期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０

日

过往从业经历

１９９８

年

４

月加入华夏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

曾任基金经理助理

、

研究总监

、

社保组合基金经理

、

公司总经理助理等

。

学历

、

学位 硕士

特此公告

华夏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一二年四月二十一日

海富通国策导向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暂停转换转出业务的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２０１２年４月２１日

１．

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海富通国策导向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海富通国策导向股票

基金主代码

５１９０３３

基金管理人名称 海富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

海富通国策导向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

》、《

海富通国策导向

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

》

暂停相关业务的起始日

、

金额及

原因说明

暂停转换转出起始日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６

日

暂停

（

大额

）

申购

（

转换转入

、

赎回

、

转换转出

、

定期定额投资

）

的原因

说明

为保护基金份额持有人的利益

２．

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在本基金暂停转换转出业务期间，本基金的申购、赎回、转换转入等业务仍正常办

理。 本基金恢复办理转换转出业务的具体时间将另行公告。

投资者可登录本基金管理人网站 （

ｗｗｗ．ｈｆｔｆｕｎｄ．ｃｏｍ

）， 或拨打客户服务电话

４００８８４００９９

咨询相关信息。

本公告的解释权归本基金管理人。

海富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年４月２１日

新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调整长期

停牌股票估值方法的公告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进一步规范证券投资基金估值业务的指导意见》

（［

２００８

］

３８

号公告）以及中国证券业协会基金估值工作小组《关于停牌股票估值的参考方

法》的原则和有关要求，且根据同一基金管理公司对管理的不同基金持有同一证券的估值

政策、程序及相关方法应当一致的原则，自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０

日起采用“指数收益法”对所管理

的证券投资基金持有的长期停牌股票进行估值，直至其恢复交易。 敬请投资者予以关注。

估值结果对基金资产净值的影响如下：

基金名称

持有的长期停牌股

票名称

股票代码

对前一估值日

基金资产净值

的影响

新华泛资源优势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

基金

科大智能

３００２２２ ０．２５％

新华优选成长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科大智能

３００２２２ ０．０７％

上述估值政策和有关数据已经会计师事务所及各托管银行复核确认。

特此公告。

新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年４月２１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１８６

证券简称：莲花味精 公告编码：

２０１２

—

００７

河南莲花味精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监事辞职的公告

重要提示：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

别及连带责任。

公司监事会于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０

日收到公司监事潘守前先生、 于杰先生提交

的书面辞职报告。 潘守前先生、于杰先生因工作变动原因向公司监事会提出

申请，辞去公司监事职务。

由于潘守前先生的辞职未导致公司监事会人数低于法定人数，根据《公

司章程》和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潘守前先生的辞职报告自送达公司监事会

时生效。 于杰先生系职工监事，其辞职申请待公司职工代表大会选举出的新

任监事履职后生效，在此之前，于杰先生将继续履行监事职务。

特此公告。

河南莲花味精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〇一二年四月二十日


